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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
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为云

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26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16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2,49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158 万元。

公司、沈坤雪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为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6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
保前尚未为其提供过担保。 注： 公司持有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公
司与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股东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申请的贷款
额度 6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分别由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
照各自在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权益比例进行划分， 即公司最终承担
60%的担保责任。

公司、钱学庆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69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31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959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158 万元。

公司、陈新华先生、曾青女士、杨三齐先生、杨智敏女士、胡潇先生、高雯女士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尚未为其提供过
担保。 注：公司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与武汉润达尚
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股东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武汉润达尚
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武汉书城路支行申请的贷款额度 2,500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分别由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照各自
在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权益比例进行划分，即公司最终承担 51%
的担保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8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158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85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16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为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5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由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0 万
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
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
措施。 由钱学庆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即： 注册资本人
民币 8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雄敏将其持有的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啸龙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8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经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3）：为支持公司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拟
对 2020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作出
预计，具体如下：

1、 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 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3,8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
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

预计提供担保最高额
度

（万元人民币）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0,000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30,0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5,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00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00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7,000
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100 2,0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6,000
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3,00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51 3,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3,0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5,000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20,000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7 20,000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9,500
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2,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8,500
担保金额总计 / 383,800

2、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
根据金融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截至目前，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山
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预计 2020 年底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子公司为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为上述资产负债率超过和预计 2020 年底超过 70%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其他子公司后期资产负债率若超过 70%，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 2020 年 5 月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
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26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夏玉
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2、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公司、沈坤雪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为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6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注：
公司持有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公司与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余股东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申请的贷款额度 6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分别由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照各自在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拥有的权益比例进行划分，即公司最终承担 60%的担保责任。

5、公司、钱学庆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69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反担保措施：钱学庆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即：注册
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雄敏将其
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的股权
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啸龙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8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6、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959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公司、陈新华先生、曾青女士、杨三齐先生、杨智敏女士、胡潇先生、高雯女士
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注：公司持有武汉润达
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与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其余股东
签订了《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就公司对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光
大银行武汉书城路支行申请的贷款额度 2,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分别由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各股东按照各自在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拥有的权益比例进行划分，即公司最终承担 51%的担保责任。

8、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8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0、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85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措施：夏玉
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11、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为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 8 号 B 幢 502 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

械设备维修，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自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法律法规明
令禁止的），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办公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7,764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707 万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08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507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3,05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903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86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8,91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414 万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473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5,295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3,500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041 万元， 净利润人
民币 44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 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

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
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
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7,284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62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2,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5,091 万元，资
产净额人民币 21,66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241 万元， 净利润人民
币 605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6,85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170 万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3,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636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21,685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49 万元，净利润人
民币 2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2-12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经营范围： 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

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机电产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
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商务
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不含
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 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63,07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8,45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6,4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8,442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24,62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0,707 万元，净利润人
民币 2,22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47,372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2,55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2,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22,513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24,813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743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19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松花江路 2601 号 1 幢 B 区 109 室
法定代表人：沈坤雪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网络信息、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药咨询，健康咨询，商务咨询，会展会务服务；销售
医疗器械，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建筑装潢材料，仪器仪表，汽摩配件，通信设备
及相关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工艺礼品，办公用品，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5,92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166 万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4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166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1,763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574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1,05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5,77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728 万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728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2,047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926 万元， 净利润人
民币 28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 880 号 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经营范围：生物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电子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投资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租赁；销售一类医疗
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金属制品、陶
瓷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办公用品、教学科研实验室仪器、生物试剂（除
医用生物试剂、兽用生物试剂及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
批发；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7,55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5,00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4,589 万元，资
产净额人民币 2,55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4,420 万元， 净利润人民
币 71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6,03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3,943
万元， 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447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3,524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2,096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195 万元， 净利
润人民币 -45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 20 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 4 幢 2 层 3、

4、17、18、19 号、第 4 幢 3 层 1、2、3、4、18、19、20 号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生物技术开

发；医疗器械Ⅰ类批发（或零售）；医疗器械Ⅱ、Ⅲ类批发；医疗器械的租赁、安装、维
修；汽车销售；食品药品检验仪器安装、维修及批零兼营；办公用品、塑料制品批零
兼营。（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5,80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8,09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69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8,020 万元，资
产净额人民币 17,71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999 万元，净利润人民
币 4,800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32,80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3,90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3,836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18,897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4,531 万元，净利润人
民币 1,18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 1078 号 11 幢 C 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Ⅱ类 6840 医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技术、医疗器械技术、检验用具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二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实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1,777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6,37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6,373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5,404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927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1,576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2,78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7,028 万
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8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7,028 万元，资产
净额人民币 5,757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22 万元， 净利润人
民币 35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 14 号楼明月

街 236 号 1607 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批发：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14 日）；

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维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销售；自
有设备租赁；销售：医疗器械、日用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化妆品、仪器仪表、玻璃
制品、办公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47,55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1,725

万元， 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6,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0,323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15,829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7,244 万元，净利润人
民币 1,115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51,007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5,761
万元， 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7,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4,964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15,246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373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58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411 万元
贷款期限：半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

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1.1.1 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 / 的 /�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 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 / 海关税费支付担
保 / 票据保付、 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
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 保理业务项下， 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
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 / 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

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

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

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 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
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 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 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
益人转开信用证的， 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
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 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 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
务；

1.1.8 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 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
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 就循环授信而言， 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
过授信额度金额， 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
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
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 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
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具体以第 1.1 条所述各项范围
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
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
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 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 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
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
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
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
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
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2、被担保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

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佰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1.1.1 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 / 的 /�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 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 / 海关税费支付担
保 / 票据保付、 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
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 保理业务项下， 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
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 / 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
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
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
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 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
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 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 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
益人转开信用证的， 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
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 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 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
务；

1.1.8 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 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
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 就循环授信而言， 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
过授信额度金额， 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
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
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 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
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具体以第 1.1 条所述各项范围
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
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
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 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 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
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
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
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
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
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959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含反担保债权，下同）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
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
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除另有约定外，不计入本合
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对于保证人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任而向债权
人支付的任何款项 (也包括债权人行使本合同第 8.2 条项下的权利所取得的款项)，
按下列顺序清偿：（1） 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之费用； (2)� 损害赔偿金； (3)�
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 债权人有权变更上述顺序。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该
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 前款所述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
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4、被担保人：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6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沈坤雪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
期清偿， 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
年。

《担保责任分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沈坤雪）双方同意：对上海昆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600
万元分别按照如下比例进行分割：

1、甲方持有上海昆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中 60%的
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360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2、乙方对贷款中 40%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240 万元的部分承担
担保责任。

5、被担保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69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钱学庆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
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费用。 2.如果
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债权人受
到损失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3.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
约定的违约情况的，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证人对债务人增缴保证
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二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
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其中：（1）借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进
口押汇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期之日起二年；（2）汇票承兑、开立信用证、开立保
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 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
约情况的，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立即缴足保证金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缴足保证金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
到期之日起二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
证人同意，无需再另行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
间自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
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
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4.本合同所述的“届满”或“到期”，包括被债
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或提前收回的情况。

6、被担保人：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陈新华先生、曾青女士、杨三齐先生、杨智敏女士、胡潇先
生、高雯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
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
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
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 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
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 则为提前到期之
日）起两年。

《担保责任分割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曾青）、丙方（胡潇）、丁方（杨三

齐）四方同意：对借款人向中国光大银行武汉书城路支行申请贷款额度为 2,500 万
元分别按照各自在借款人拥有的股份权益比例进行分割：

1、 甲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份权益， 故承担贷款中
51%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1,275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2、乙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7.04%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
中 17.04%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426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3、丙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98%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
中 15.98%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399.5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4、丁方持有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98%的股份权益，故承担贷款
中 15.98%的担保责任，暨对贷款总金额不超过 399.5 万元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

7、被担保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8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

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

1.1.1 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 / 的 /�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 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 / 海关税费支付担
保 / 票据保付、 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提供保
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 保理业务项下， 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违
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 / 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申
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余额
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或跨
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 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动平
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 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 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受
益人转开信用证的， 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
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 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 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债
务；

1.1.8 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 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
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 就循环授信而言， 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
过授信额度金额， 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
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
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 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 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
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具体以第 1.1 条所述各项范围
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函、
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间内还是
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 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 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
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 即发生进口押汇
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开
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
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
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8、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一、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

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
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二、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
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
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三、债
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
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
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四、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
善、 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
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
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一、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
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
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
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该展期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
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
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年。 六、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七、商业汇票
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八、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
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9、被担保人：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一、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

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
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二、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
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
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三、债
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
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
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
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
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四、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
善、 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
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
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一、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
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
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
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该展期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
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
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年。 六、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七、商业汇票
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八、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
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

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 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
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管理层在上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3）。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均为 127,556 万元， 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6.24%，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9 日


